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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情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于 2026年 2月 2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江西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

先告知书》（赣处罚字〔2026〕1号），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 4月修订）》第 9.8.1 条规定，公司股票自 2026 年 3月 2 日起将被上海证券交

易所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本次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不停牌。

 本次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简称仍为“*ST沐邦”，公司股

票代码仍为“603398”，公司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仍为 5%，公司股票继续在风

险警示板交易。

一、股票种类简称、证券代码以及实施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一）股票种类与简称：A股股票简称仍为“*ST沐邦”；

（二）股票代码仍为“603398”；

（三）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26年 3月 2日；

（四）股票停复牌起始日：不停牌；

（五）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日涨跌幅限制仍为 5%。

二、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廖志远、张忠安、汤晓

春、张忠华、黄美亮于 2026年 2月 2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西监管



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赣处罚字〔2026〕1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同日披露的《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25年 4月修订）》第 9.8.1条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本

所对其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七）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载明

的事实，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财务指标存在虚假记载，但未触及本规则第 9.5.2条

第一款规定情形，前述财务指标包括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资产负债表

中的资产或者负债科目”，公司股票自 2026年 3月 2日起将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叠

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三、前期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

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16,212.29万元，营业

收入为 27,714.12万元，上述财务数据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2

条第（一）款“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3亿元”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4月 30 日披露的《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叠加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

（二）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事务所”）对公司出

具了否定意见的《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 9.8.1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4月 30 日披露的《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叠加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

（三）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

因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未收回事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票自 2025年 8月 27日起被

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1日披露了《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清偿完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143），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已清偿完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8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7）

四、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有关事项提示

本次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不停牌。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公

司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仍为 5%。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继续在风

险警示板交易。

五、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风险警示的意见及主要措施

1、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载明的事项，将积极落实监

管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并尽最大努力尽快消除相关事项对公司的影响。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 4月修订）》第 9.8.8条“上市公司股票因第

9.8.1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情形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

可以向本所申请撤销对其股票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并披露：（一）中国证监会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已满 12个月；（二）公司已就行政处罚决定所涉事项对相应年

度财务会计报告进行追溯重述。”等相关规定，公司正积极推进相关整改工作，

将在满足条件后争取尽快申请撤销风险警示。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有序开展，《行政处罚事

先告知书》所涉及违法事项，不会对公司未来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董事

会将不断完善内部控制的规范性和有效性，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严格执行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规范要求，加强对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的学习理解和正确运用，持续

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切实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

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方式如下：

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接受投资者咨询的方式不变，仍通过

投资者热线，上证 E互动平台等方式接受投资者咨询，主要方式如下：

1、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2、联系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九江街 1099号 6楼

3、咨询电话：0791-83860220



4、电子邮箱：zqb@mubon.com.cn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认

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准确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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